
二、服务要求

●1. 服务期限：30 日。

●2. 服务地点：金昌市金川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3. 质量标准：合格，并满足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以及技术服务要求。

●4. 合同价款支付：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供应商完成考古勘

探、成果文件提交、相关数据资料上报以及钻探开挖的孔洞恢复至原地貌后再支

付合同总价款的 40%，办理完成项目相关手续后支付剩余的 30% 。

●5. 技术服务要求：

5.1 考古勘探技术服务的实施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考

古发掘管理办法》（1998）、国家文物局 2017 年新颁布的《考古勘探工作规程》

（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供应商应认真履行职责，增强责任心，保证考

古工作符合科学要求，确保考古工作质量和文物安全。

5.2 供应商在该项目配备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满足项目服务工作开展的最

基本要求，不得出现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技术能力欠缺或者岗位需求数量不足等

情况，否则采购人有权视情况扣除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因供应商原因造成地下

遗存漏报、地下文物被严重破坏并由此造成重大影响的；因消极怠慢严重影响工

作进度计划的，供应商应退还已收到的合同金额，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包

括但不限于赔偿、处罚等），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到的所有损失，且由此造成的

一切不利因素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3 因考古勘探需要，钻探开挖的孔洞在完成相关数据的测绘收集工作后，



供应商必须进行回填恢复至原貌，否则采购人将按照合同总价的 20%予以扣除钻

探开挖的孔洞恢复费用。

5.4 供应商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安排足够的专业人员开展具体工作，在工

作过程中遵循以下要求：

（1）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必要

的执业规范和程序；

（2）严格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

的合法权益；

（3）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和内部情况，不得擅自将工作中取得的材料和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4）服从采购人统一指挥和安排，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5）根据项目实施需求，配合采购人完成其他相关工作。

（6）供应商不得无故推诿采购人委托的服务工作，服务工作需在采购人的

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并对其工作成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协助解决本次服务及工作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

●6. 成果文件要求：

6.1 交付成果标准

供应商提交的所有成果性文件及资料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相

关部门颁发的相关服务内容现行的规程、标准、规范、办法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下发的有关服务内容成果方面的文件、规定。所有科研成果、文件知识产权归属

采购人，供应商所提交的文件须保证著作权知识产权，不侵犯任何第三方个人、

单位和其他组织的知识产权，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6.2 考古勘探报告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向采购方出具详细、准确的勘探资料和正

式有效的纸质版勘探报告 5 份，电子版资料 1 份。地下遗存的资料须有明确分

布范围、性质、时代、结构、尺寸、深度等，考古勘探工作报告体例要严格按照

国家文物局 2017 年新颁布的《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中的规定进行编写，

符合《田野考古钻探记录规范》（WW/T0075-2017），编写格式同时要符合采购

方的要求。在提交以上资料的同时提交原始资料。

（2）勘探应提供的图纸包括勘探区域区位图、勘探区域等高线图、勘探区

域总平面图、勘探区域与相关建设项目施工范围位置关系图（配合基本建设的考

古勘探项目提供）、遗存分布图、遗迹现象平剖面图和地层堆积剖线图。照片包

括勘探区域地形地貌全景照、勘探区域正射影像图、地表遗存照、遗迹现象轮廓

照片、勘探过程照等。勘探区域总平面图应采用国家地理坐标系统的 1:1000 地

图为底图，勘探报告须将历年来涉及该项目的勘探发掘成果进行整合，形成遗址

分布总图。

●7. 项目履约验收：采购人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合同要求及供应商在

响应文件中承诺的各项内容进行履约验收，对于不按采购文件及采购人要求提供

相关服务的，采购人不予接受，由供应商重新提供，直到合格为止。若提供的相

关服务多次验收不合格，采购人可视具体情况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督管理部门，按

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同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如有）将视

情况扣除或不予退还，同时，采购保留继续追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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